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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規劃文件 
 

按城市規劃條例第 16 條的規劃許可申請，現於新界元朗八鄉錦上路江廈圍丈量約份

第 106 約地段第 1280 號餘段(部分)及毗連政府土地，進行規劃申請。 

 

地帶：  住宅(丁類) 

用途： 擬議臨時露天存放建築材料和建築機械連附屬地盤辦公室及員工休

息室及附屬設施 (為期 3 年) 

場地面積： 約 3670 平方米 

 

 

 

 

 

 

 

 

 

 

 

 

 



行政摘要 

 

擬在新界元朗八鄉錦上路江廈圍丈量約份第 106 約地段第 1280 號餘段(部分)及毗連政

府土地，錦田北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YL-KTS/15，「住宅(丁類)」地帶內申請作

為「擬議臨時露天存放建築材料和建築機械連附屬地盤辦公室及員工休息室及附屬設

施 (為期 3 年)」用途。 

 

申請地點位於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13G「擬作露天貯物及港口後勤用途而按照城市規劃

條例第16條提出的規劃申請」中第1至4類地區內的第2類地區中，位置屬於坐落或鄰近

露天貯物、港口後勤或其他類型棕地／臨時用途的地點群的地區，如果政府部門沒有負

面意見，而且附近居民不予反對，或各政府部門和附近居民所關注的問題均能透過實施

規劃許可的附帶條件而獲得解決，則有關申請將會獲得有效期最長3年的臨時規劃許可。 

 

是次申請是作為上次規劃許可申請 A/YL-KTS/951 的重新申請，申請用途與前次的申請

用途大致相同，主要是增加「露天存放建築機械」、對停泊車輛和構築物的種類和數目

作出修改。 

 

上次申請期間都沒有任何政府部門及附近市民的反映和投訴，土地使用者一直使用良

好，於上次申請期間申請人已完成所有的附帶條件，因此希望城市規劃委員會及規劃署

可以寬容處理時次申請。 

 

 



場地設計： 

 

申請地點位於新界元朗八鄉錦上路江廈圍丈量約份第 106 約地段第 1280 號餘段(部分)

及毗連政府土地，地盤面積約 3670 平方米，當中佔用政府土地 13.80 平方米。 

 

申請地點主要用作臨時露天存放建築材料和建築機械之用，申請場地面積約3670平方

米。申請地點只為臨時性質，不會取代該區作「住宅(丁類)」用途的永久規劃意向。 

 

申請地點設有4個構築物： 

a)  構築物A，臨時貨櫃辦公室和員工休息室用途，樓面面積約105平方米，高度不超過4米，1層。 

b)  構築物B，臨時廁所及儲物用途，樓面面積約60平方米，高度不超過9米，2層。 

c) 構築物C，遮陽棚用途，樓面面積約72平方米，高度不超過9米，1層。 

d)  構築物D，儲物用途，樓面面積約60平方米，高度不超過9米，2層。 

 

申請地點中設有泊車位種類和數目如下： 

a)  私家車泊車位，尺寸約5米x2.5米，數目4個。 

b)  輕型貨車泊車位，尺寸約7米x3.5米，數目2個。 

c) 中/重型貨車泊車位，尺寸約11米x3.5米，數目3個。 

 

申請地點內的構築物為臨時性質，無任何永久性建築物，不會提供作為居住用途。 

 

申請地點內也不會進行拆卸、保養、修理、清潔、噴漆或其他工場活動。 

 

申請地點的填土工作已在多年前完成，翻查記錄，填土厚度約0.1米，填土材料為水

泥。申請地點內的香港主水平基准增加到現時+10.4mPD，場地內不涉及挖土。 

 

申請場地的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9時至下午6時，星期日和公眾假期休息。 

 

申請場地只會停泊私家車、輕型貨車、中/重型貨車或重量在24噸以下之車輛，不會停

泊貨櫃車。 

 

詳情請參閱以下圖則。 

 

 

 

  



N

SCALE  1：1000

填土面積：約3670平方米
填土厚度：約0.1米
填土物料：水泥
填土用途：場地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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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植物學名稱

Ficus Microcarpa (細葉榕)

高度

高於 2.75米

間距

約4米

數量

27棵
現有綠化植物

現有綠色圍板
現有沙井
原有河道

375x375mm U型明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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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水流方向

渠道水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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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行車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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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車泊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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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務排水： 

 

是次申請是作為上次規劃許可申請A/YL-KTS/951的重新申請，申請地點內的現有排水

設施和A/YL-KTS/951時相同，沒有任何改變。 

 

申請人會依照渠務署所提供的排水系統設計建議書「有關城市規劃條例第16條申請臨

時更改土地用途， 如臨時貨倉、停車場、工場、小型工廠等」，對申請地點內的現有

渠務排水設施進行維護及保養。 

 

詳情請參閱以下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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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裝置： 

 

申請人會依照消防處所提供的意見，對申請地點內設置合適的消防裝置。 

 

詳情請參閱以下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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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通道： 

 

申請地點南面有一個明確的出入口，出入口寬度約8米，與金水南路連接，可以直通錦

上路。 

 

申請地點內有足夠的空間，供車輛進行調頭。 

 

申請地點中設有泊車位種類和數目如下： 

d)  私家車泊車位，尺寸約5米x2.5米，數目4個。 

e)  輕型貨車泊車位，尺寸約7米x3.5米，數目2個。 

f) 中/重型貨車泊車位，尺寸約11米x3.5米，數目3個。 

 

申請地點預計平均每天約有7輛私家車和中型貨車進出，平均每星期約有2輛中/重型貨

車進出，不會提高申請地點附近的汽車流量，就整體而言，不會對錦上路或附近交通構

成影響。 

 

申請地點預計平均每天進出車輛數目私家車約4輛，輕型貨車約2輛，就整體而言不會

提高申請地點附近的汽車流量，不會對錦上路或附近交通造成影響。車流量詳情請參

閱下表。 

預計申請地點內輕型貨車車流量時間表 
時

間 

0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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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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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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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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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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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23 

00 

24 

00 

車

輛

數 

0 0 0 0 0 0 0 0 4 2 0 0 0 0 0 0 2 4 0 0 0 0 0 0 

 

申請人和土地使用者承諾如是次規劃申請獲批許可，會繼續定期保養申請地點附近的

通道。 

 

詳情請參閱以下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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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heng Johnny < > 
Sent: 2026-02-13 Friday  15:28:12 
To: PLAND 
Subject: 有關A/YL-KTS/1117 規劃申請補充資料 

Attachment:  KTS1117補充資料.pdf 
 

煩請閣下檢閱，謝謝。 



致： 城市規劃委員會 

   粉嶺、上水及元朗東規劃處 

 

 

有關 A/YL-KTS/1117 

規劃申請補充資料 
 

 

申請人現就近日政府部門人員的查詢，作出以下補充/澄清： 

 

1) 修正附帶規劃文件部份內容。 

2) 澄清申請地點內不會存放危險品。 

3) 澄清申請地點邊界範圍設置有綠色隔音圍板，圍板高度約 3 米，底部設有 100 毫米間距作

疏水。 

4) 申請地點只為臨時性質，不會取代該區作「住宅(丁類)」用途的永久規劃意向，申請人和

土地使用者會依照環保署「處理臨時用途及露天貯存用地的環境問題作業指引」，盡量減少

對申請地點附近環境的滋擾。 

 

 

 

 

 

 

 

申請人：  志科有限公司 

通訊地址：  

傳真號碼：  

聯絡電話：  

電郵：   

日期：   2026 年 02 月 05 日 

 



場地設計： 

 

申請地點位於新界元朗八鄉錦上路江廈圍丈量約份第 106 約地段第 1280 號餘段(部分)

及毗連政府土地，地盤面積約 3670 平方米，當中佔用政府土地 13.80 平方米。 

 

申請地點主要用作臨時露天存放建築材料和建築機械之用，申請場地面積約3670平方

米。申請地點只為臨時性質，不會取代該區作「住宅(丁類)」用途的永久規劃意向。 

 

申請地點露天存放的建築材料主要是鐵器、石料、水管、金屬材料等，建築機械主要是

起重機。 

 

申請地點設有4個構築物： 

a)  構築物A，臨時貨櫃辦公室和員工休息室用途，樓面面積約105平方米，高度不超過4米，1層。 

b)  構築物B，臨時廁所及儲物用途，樓面面積約60平方米，高度不超過9米，2層。 

c) 構築物C，遮陽棚用途，樓面面積約72平方米，高度不超過9米，1層。 

d)  構築物D，儲物用途，樓面面積約60平方米，高度不超過9米，2層。 

 

申請地點中設有泊車位種類和數目如下： 

a)  私家車泊車位，尺寸約5米x2.5米，數目4個。 

b)  輕型貨車泊車位，尺寸約7米x3.5米，數目2個。 

c) 中/重型貨車泊車位，尺寸約11米x3.5米，數目3個。 

 

申請地點內的構築物為臨時性質，無任何永久性建築物，不會提供作為居住用途。 

 

申請地點內也不會進行拆卸、保養、修理、清潔、噴漆或其他工場活動。 

 

申請地點的填土工作已在多年前完成，翻查記錄，填土厚度約0.1米，填土材料為水

泥。申請地點內的香港主水平基准增加到現時+10.4mPD，場地內不涉及挖土。 

 

申請場地的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9時至下午6時，星期日和公眾假期休息。 

 

申請場地只會停泊私家車、輕型貨車、中/重型貨車或重量在24噸以下之車輛，不會停

泊貨櫃車。 

 

詳情請參閱以下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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